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实习实训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广大师生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保证学院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根据教育厅《关于做好全区高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及我院《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1、 加强组织领导
为加强实训室新型冠状病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特设立实习实训室疫情预防、处置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成员及工作职责：

组长：嘎日迪

职责：负责实习实训室疫情预防的指导工作和疫情发生后的处置决策工作。
副组长：张世昌、葛风云

职责：负责及时汇报、收集、上报实习实训室疫情防控工作情况，负责与学院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工作。

组员：各二级学院（部）分管副院长、实训中心主任

职责：负责日常的疫情防控和宣传工作。
2、 工作原则
（一）预防为主，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微信平台和实习实训工作群等网络途径大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和学院疫情防控相关办法，提高师生自我防护意识。
（二）高度重视，联防联控。根据学院安排，与其他部门施行属地管理，联防联控，分工负责，共同落实防控措施。
（三）高度敏感，及时处置。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时刻保持警惕状态，将疫情防控工作抓小、抓早、抓实。
3、 工作安排
（一）日常防控
1.各二级学院（部）做好实习实训疫情防控预案。
2.各二级学院（部）认真做好开学前实习实训室的排查，安排专人对实习实训室进行通风消毒工作。

3.各二级学院（部）认真做好实习实训教师及人员的疫情防控教育工作。

4.各二级学院（部）认真做好学生上课前的管理、宣传教育和疫情防控工作。

5. 各二级学院（部）要根据实训室情况合理安排上课人数，上课过程中实习实训室要保持通风。

6. 各二级学院（部）要认真做好实习实训室定期消毒工作，定期对可进行消杀的设备、工具、耗材做好消毒工作。

7.实习实训任课教师要做好监督检查工作，禁止发热的学生进入实习实训室，并将情况及时上报。
（二）应急处理
1.学生和教师如发现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症状的人员，第一时间上报学院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并及时隔离相关人员。

2.各二级学院（部）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地点或人群隔离工作，并进行实习实训室严格消毒检疫工作。

3.在上级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下，立即制定和启动应急预案，做好防控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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